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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1 9  8  7 年 1 0 月 2 日

萨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南太平洋论坛国家中七个联合国会员国—— 澳大利亚、斐 济 、新 西 兰 、 

巴布亚新几内亚、濟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一一提请您注意新喀里多尼亚的 

最近严重事态发展。

1 9  8  7 年 9 月 1 3 日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公民投票并不是一次根据联合国的 

做法和原则进行的自由而真正的自决行动，我们对此感到极为关切。

您记得， 1 9 8 6 年 1 2 月 2 日大会通过了第4 1 / 4  1 A 号决议，将新喀里 

多尼亚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从这一地位无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义务。

作为一个非自治领土，新喀里多尼亚自决和独立的进展应该符合国际公认的联 

合国所制定的原则和做法。这些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以及 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曰大会第 1 5  1 4  ( x  v  ) 号决议和 I 9 6 0 年 1 2 月 1 5 日第 1 5 4 1 ( x v )  

号决议中均做了规定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包括南太平洋地区的实践中已建立了这些 

程序。这些程序已证明是使殖民地人民得以行使其自决权的灵活成功的公式。

管理国法国政府有义务按照《宪章》第十一章以及大会有关决定向秘书长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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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报，这是第 4 1 / 4  1 A号决议所要求的。它至今尚未这样做。

1 9  8 7 年 9 月 1 3 日举行的公民投票未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程序，理由如下 :

( a ) 这次公民投票未同联合国合作进行。

( b ) 没有联合国观察员在该领土内监测争取选票和公民縣的情况。

( 0 没有事前进行政治教育，没有冥正的选择可言。

( d ) 这次公民■没有提供根据联合国的做法和准则所制定的全部选择机

会。

( e ) 与此相反，所要求选民的只是在两个空洞的方案之间简单地表示自己 

的选择：一个是“我要求独立，’，或者是“我希望新喀里多尼亚继续留在法兰 

西共和国内”。

( f ) 在投票之前，选民们完全不清楚在公民投票之后，如果选民们愿意留 

在法兰西共和国内，法国政府所许诺的“ 内部自治” 会有些什么条例。

( g ) 管理国明显地鼓励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内这一选择。政府调动了可观的 

资源为此目的服务。不仅如此，在独立的选择中还附有暗示性的，或更直接明 

示的，惩罚性后果。

还有一些其他的缺陷£

( a ) 采取从选民名单上剔除过去三年选举中未参加投票的人的名字，同时只给 

这些人有限的时间就自己被排除一事提出抗议的做法，打击了抵制前几次选举的赞 

成独立人士。

( b ) 赞成独立的党派的成员在土著居民中占绝大多数；这些党派的抵制意味着 

这次的一项决定，允许为多达五位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为一位其 

他选民代为投票，有利于那些支持继续附属法国的党派。

( c ) 对赞成独立的团体的争取选票工作、对游行和示威、以及对获得新闻媒介 

采访报导所采取的严厉限制措施意味着独立的观点得不到公平的宣扬。



A/1+2/6o6
C hinese
Page 3

( d ) 投票是在8 ，0 0 0 名法国军队驻扎领土全境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加起来很难说的上像所声称的那样的“ 完全正常的民主状况”。

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旧的分裂和紧张情况似乎加剧了。 选举既没有产生新 

的结果，也未能解决领土原有的任何问题。 4 0 %以上的合格选民没有参与投票。 

8 0 %以上的土著居民没有授票。

这次公民投票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要在新喀里多尼亚各种居民之间寻找共同点, 
管理国必须采取较不对抗性的办法，恢复并努力寻求对话。 造成卡纳克人民祠政 

治进程分离，对领土前途会有严重的后果。

说什么这次公民投票合法地决定了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前途，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并不是像所声称的那种“ 投票自决”。

我们认为新喀里多尼亚人民采取的任何自由和真正的自决行为都应该符合既定 

的联合国原则和做法。 南太平洋论坛各国重申联合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 

方面应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请立即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 8 的文件分发为荷.

南太平洋论坛各国联合国代表团主席 

临时代办

罗宾* 莫艾拉（签名 )


